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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的公告

茲提述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通函隨

附的代表委任表格的英文版本。

代表委任表格的第 3(d)項決議案出現手民之誤。第 3(d)項決議案應修改為「重選周

安達源先生SBS, BBS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，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」。

倘股東已列印、填妥及交回的代表委任表格乃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傳至聯

交所網頁的版本，所提交表格將繼續有效。就其他股東而言，已向彼等寄發載有第

3(d)項決議案的正確文本的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代表委任表格、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

二十三日的通函所載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。

承董事會命

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黃若虹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黃若虹先生、黃若青先生、唐承勇先生及王衛鋒先生；本公司

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友嘉博士GBS, BBS太平紳士、周安達源先生SBS, BBS、葉棣謙先生及周光

暉先生太平紳士。


